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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圆”模式到首创“观察员”
青浦区探索构建未检帮教“长三角一体化”格局 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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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孩子找到工作了！ 他现在踏踏实实工

作， 不再惹事了。” 近日， 陈某的父母将这一好消息

告诉青浦区检察院未检办案组检察官， 给检察官吃了

一剂“定心丸”。

2018 年 6 月， 17 岁的陈某在青浦区一家烧烤店

内因座位问题与焦某、 朱某发生纠纷， 冲动的陈某为

泄愤， 持酒瓶、 伸缩棍对焦某、 朱某进行殴打， 致

二人轻伤。

案发后， 陈某拨打 110 报警并在现场等待民

警处置， 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涉嫌犯罪的事实。

他表示自己因一时冲动打人， 并向公安机关、 检

察机关表示认罪悔罪。

青浦区检察院认为， 犯罪嫌疑人陈某持凶

器随意殴打他人， 致二人轻伤， 其行为已构成

寻衅滋事罪。 但因陈某作案时尚未成年， 又是

初犯， 认罪态度良好，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本

着“不抛弃， 不放弃” 的原则， 该院未检部门

积极促成陈某家属对被害方进行赔偿并取得谅解。

2018 年 8 月 9 日， 青浦区检察院决定对陈某附

条件不起诉。 考验期六个月， 从 2018 年 8 月 9 日至

2019年 2月 8日止。

在办案之外， 承办检察官了解到， 小陈初中即辍

学来沪务工， 父母则在江苏省吴江区工作， 长期分居

两地， 监护人的缺位不利于其矫治。 对此， 青浦区检

察院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优势， 主动加强跨省协

作， 委托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开展为期六个月的考察

帮教， 并转介专职社工对其开展“一对一” 谈话、 教

育、 公益劳动等。 在帮教期间内， 承办

检察官不定期联系陈某及其父母， 了解

其学习动态， 指导开展亲职教育。

半年后， 陈某的考察期结束，

根据吴江区检察院未检科发来的

监督考察报告， 陈某在附条件不

起诉期间遵守各项规定， 表现良

好。 2019 年 2 月 12 日，

青浦区检察院决定对

陈某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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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处理 在江苏帮教考察

“保护是最好的预防”， 青浦区检察院未检部门

在履行司法保护的同时， 积极探索对罪错未成年人的

社会化、 网格化帮教。

青浦未检针对近年来未达刑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现象较为严重， 但相应处遇措施缺乏的情况， 探索从

专业化、 社会化、 网格化预防帮教着手， 首创具有青

浦特色的保护处分“三圆” 工作模式。

即“圆心” （公 、 检 、 司专业化保护处分 ）、

“内圆” （社会化保护处分）、 “外圆” （长三角一体

化预防帮教） 工作模式。 一方面， 制定相关操作规

范， 并联合公安等单位会签实施意见， 加强协作联动。

另一方面， 依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调查、 心理疏导、 观

护帮教、 短期集中教育等个性化预防帮教工作， 构建预

防帮教社会化体系。

此外，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 青浦

检察院还发挥青浦同时接壤江浙两省的独特条件， 与吴

江、 嘉善等地未检部门形成保护处分工作合力， 为长三

角地区未达刑责未成年人筑牢预防帮教屏障。 也向实现

长三角一体化的跨区域少年司法服务保障格局迈近一

步。

2018 年 1 月， 兰某在青浦区赵巷镇某地， 趁无

人之际， 采取用手伸入衣服内抚摸生殖器的方法， 对

被害人王某某 （女， 5 周岁） 实施猥亵。 2018 年 7

月， 经青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对

兰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记者从青浦区检察院获悉， 2016 年至 2018 年，

青浦区检察院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80 件 98

人， 其中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46 件 48 人， 分别

占侵害未成人犯罪案件的 58%、 总人数的 50%， 主要

涉及强奸、 强制猥亵、 猥亵儿童、 强迫卖淫、 引诱少

女卖淫五个罪名； 对罪错未成年人落实精准帮教 66

人， 开展心理支持 58 人； 对未达刑责未成年人开展

保护处分 26人； 聘任心理咨询师 43 名， 对未成年被

害人开展心理救助 52人。

上海检察机关不仅严厉打击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

犯罪， 还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

以青浦区检察院为例， 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案

一介入”， 并与公安机关共建“一站式” 取证场所， 对

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力求一次性完成询问、 检查等取

证工作， 避免“二次伤害”。 “一站式” 场所的建立，

一方面实现对未成年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 另一方面也

消除了被害人的戒备心理， 有助于被害人客观陈述、 还

原事实真相。

3 年来， 青浦未检共提前介入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29 件 32 人， 第一时间引导公安机关固定各类证据， 及

时发现问题， 有效应对多起“零口供” 案件。

写好未成年人帮教“长三角一体化”文章

关键词：惩防性侵

“一站式”询问 避免“二次”伤害

日前， 凌某某伙同徐某某等人

以涂画脸部、 殴打、 逼迫下跪磕头

方式对被害人任某某 （女， 12 周

岁） 进行侮辱， 并拍摄视频照片传

播。 青浦未检受理后， 通过与被害

人深入交流， 并经缜密审查， 发现

被害人除被欺凌外， 还遭男朋友同

学及其他多名男子性侵的事实， 于

是向公安机关移送立案监督线索，

一举抓获涉案 5名嫌疑人， 后均被

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二年至九年有期

徒刑不等。

校园欺凌、 暴力案件不仅对被

害学生个人造成不可磨灭的心理伤

痕， 更是破坏了校园整体环境和风

气。

“我们一方面严惩校园欺凌犯

罪， 通过提前介入对案件立案侦

查， 同时对问题少年进行训诫， 针

对涉案家庭存在的监护不力、 教育

不当、 关系紧张等问题， 开展‘一

对一’ 亲职教育， 制发 《责令严加

管教书》， 明确落实家庭监管教育

责任。” 青浦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上海检察机关探索构建未成年

人保护处分制度。 其中检察机关根

据不同情况， 对于需要进行保护

处分的未成年人， 单独或者联合

相关部门予以训诫、 责令具结悔

过、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以及

责令加以管教、 政府收容教

养、 实施社会观护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检

察机关对校园欺凌犯罪共批

准逮捕 3407 人，起诉 5750 人，

有效震慑了校园欺凌犯罪。

近年来， 上海检察机关积极推

动健全完善校园安全管理机制。 长

宁区检察院在办理携程亲子园虐童

案中， 针对案件反映出来的托育机

构没有设立标准， 也无明确监管部

门等问题， 由该院担任市政协委员

的领导提出相关政协提案， 推动上

海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 《3 岁

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堵住管理漏

洞。

日前发布的 《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本市加强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 就提出， 要加强学生欺凌和暴

力行为防控工作。 教育部门要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拟定学生欺凌和暴力

行为早期发现、 预防和处置的指导

手册； 进一步完善“预防中小学生

网络欺凌指南”， 加强网络欺凌的

预防和处置。

关键词：公益诉讼观察员

首创“观察员” 跨界担当保护“排头兵”

对未成年人伸出的保护之手，

不应只停留在事发之时， 更应防患

于未然。

日前， 青浦区检察院通过试点

“未检公益诉讼观察员” 青浦区某

幼儿园联络老师的反映， 掌握了上

海某机构在开展亲子活动时使用过

期果酱的线索， 后开展诉前调查，

取得阶段性成效。 此外， 青浦区检

察院已针对某学校食堂非法使用甲

醇燃料等事件， 向区相关职能单位

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并获整改回复

采纳。

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的新课

题， 如果把未成年人和公益诉讼放

在一起，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公益

诉讼能否成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

“前哨”？

对此， 青浦区检察院交出了一

份精彩的“跨界” 答卷， 在全市首

创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

日前， 青浦区 14 名中小学校长向

对口检察长、 副检察长以及业务部

门主要负责人颁发“法治副校长”

聘书。 随后， 检察机关向这 14 家

中小学的对口教师颁发了“未成

年人检察‘公益诉讼观察员’” 聘

书。

通过双向聘任， 进一步加强了

检校合作， 延伸未成年人保护触

角， 最大限度实现对未成年人全方

位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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